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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 4 0

有关勤的医际经济秩序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边渐发展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纪劳姆·庞布一奇冯达先生(如矗)

一.导言

1 .题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匡l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1展"的项目是

根据犬会 1 9 8 8 年1 2 月9 日 第43/162 号块议第4 段列入夫会第四十四届会

议临时议程的.

2. 1 9 8 9 年9 月22 日 ， 大会第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嚣议 ， 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为审议本项目的目的，第六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的报告( A/44/455 和

Ad d. I ) .此外，在本议程项目不分发的文件还有: I 9 8 9 年7 月1 9 日 津 巴布

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44/4 09和C a r r . 1 和2); 1989 年9 月

2 2 日 南茹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44/551) •

4. I 9 8 9 年I 0 月I 0 日 和1 I 日 第六委员会第1 5 和1 6 次会议审议了

本项目.会议的简要记录( A/C. 6/44/SR. 15 和16) 载有在审议本项 目过程中 i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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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草案 A/C . 6/44/L. 6 的审议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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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各国代表所表示的意见e

5. 在1 9 8 9 年1 1 月2 1 日 第4 4 次会议上E 古 巴代录提 出 了一项块议草

案( A/C , 6/44/L. 6) ，安哥拉、孟如拉医、布基纳法集、喀麦隆、佛得角、智

和、古巴、民主也门、厄瓜多尔、2吉、造儿内血、埃塞俄比血、海地、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昌、马里、墨西哥、尼如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拿马、秘鲁、非律宾、

罗马尼亚、卢旺达、委内瑞拉、越南和赞比亚为提案匾，随后布隆迪、中国、刚果、

为口5圣、为口纳、危地马拉、儿内亚、牙买如、乌干达、巴基茹坦、布、里南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如入为提案国.

6. 决议草案 A/C. 6/44/L. 6 以 1 0 2 果对零祟 ， 25 祟弃权 E 获得边过 (见

第 8 段 ) •

7.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块议草案提付表耕前说明投祟理由 @ 亲单 后 E 法国代

表{以欧~共罔体十二个威员国的名义)和奥地牙~代表步言如释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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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8.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讲议草案 :

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嗖盘~Ji 号

大会，

雯垦型《联合国宪章》要求大会发动研究并提出建议，以鼓励逐渐发展及
编集国际法，

些J@! jt载有 《 建立新的 国 际经济秩序宣言 》 和 《 行动纲领 》 的 1 974 年

5 月1 日 ;第320 l( S-VI) 和弗3202(S-V 工 ) 号决议 ， 载有 《 各国 经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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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宪章》的 1 974 年1 2 月1 2 日 第3281(XX 工X) 号决议 ， 关于发展

和国际经济合作的 1 9 7 5 年9 月1 6 日 第3362(S-V工 I )号决议 ， 及其附件

载有《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 1 9 8 0 年1 2 月5 日知5/56

号决议，

布l泱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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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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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通过(见

，法国代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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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其题为"国际经济法怕别是有关新的国际12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

则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渐发展' 11的 1 9 7 9 年1 2 月1 7 日 ;第34/150号和1 9

80 年1 2 月1 5 日 如35/166号块议 ， 以及至2 为 " 有关 亲「 的 国 际经济秩序 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的 1 9 8 1 年1 2 月1 0 日 集36/107 号、

198 2 年1 2 月1 6 日 第37/103号、1 98 3 年1 2 月1 9晴~8/128

号、 1 984年1 2 月1 3 日 第39/75号、1 985 年1 2 月1 1 日 ;第40/

67 号、1 9 8 6 年1 2 月3 日 第41/73号 、1 9 8 7 年1 2 月7 日 第 4 V

1 4 9 号和198 8 年1 2 月9 日 第43/162 号决议，

考虑到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重新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进程和为此目的进行

的谈判，特别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困难，

考虑到要建立公正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就要有适当的法律制度，

认识到有必要编集和逐渐发展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

回顾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的分析性报告，

1 .涡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依照第 4 0/ 67号、第 4 1/ 73号和第 4 2/ 1 4 9

号决议提出的意见和评论;

2 .请秘书长:

I A/39/504/ Ad Cl. 1 ， 附件三 .

A/41/536、A/42/483 和Ad d. 1 和J2 以 J} A/43/529 和J Add. 1.

以及编集和逐渐发展布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建议;

继续向会员国征求关于审议该分析性报告的最适当程序的建议，

将所收到的按照以上(时分段提出的各项建议编成报告，提交大会(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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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届会议i

3 .建议第六委员会应考虑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就应由其范围内的哪

一个适当机构负责完威编集和逐渐发展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

规范的审订任务的问题，作出最后泱定，同时考虑到各会员国就此事项已经和

将要提出的建议和提案;

4 .块定将题为"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

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 - - -

?


